
新竹市東區東門國民小學 114學年度下學期音樂小小班開課說明 

114.12.10版 

    敬愛的家長您好，歡迎您孩子加入音樂小小班的行列，在此向您進行相關說明： 

一、音樂小小班上課日期：自 115 年 1月 21 日起至 115 年 6 月 29 日止，共 70計天

（請參閱下頁行事曆）。 

二、音樂小小班課程內容： 

 

三、音樂小小班全期活動收費：（以上學期 14人試算，收費以實際參加人數計算） 
 項目 鐘點費 節數(天次*節次) 金額 備註 

甲 
術科協同老師 336÷14≒24 70x5(天數*節次) 8400  

課後協同老師 336÷14≒24 70x1(天數*節次) 1680  

乙 
律動欣賞(16週) 900÷14≒65 16×1.5 1560 

個別課及相關團體課等鐘點費 

包含外聘術科教師保險費。 
合唱(15週) 900÷14≒65 15×1.5 1463 

丙 
單項樂器個別課 

(16週) 
700 16 11200 

丁 設備維護等雜支   300  

戊 水電費   500  

己 活動點心費   500 平日及發表會 

合計 25603元(一項樂器) 註：各項以無條件進入法計算至個位數。 

 

四、音樂小小班正式開課當天 1/21，放學後請舊生帶著書包直接前往小小班。新生(含

一、二年級)請在原班教室等待小小音樂班老師接至上課教室。 

五、注意事項： 

(一)以全期參與為原則，無法接受試讀、部分時間之課後照顧。 

(二)因逢國定假日、學校放假日等造成課後照顧班停課，亦不計費。 

(三)下學期報名時間約於12月上旬公告於校網首頁。舊生不須重新填寫，新生請填

表單資料報名。報名日期即日起-12/31止。 

新竹市東門國民小學輔導處敬啟 114.12.10 

(諮詢電話：5222109#8501、8505)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12:40~13:20 午間靜息 

13:30~14:10 
合唱

13:30-14:30 

律動欣賞 

13:20~14:20 
個
別
課 

課
業
輔
導 

 

琴房練習/

個別課樂器 

基礎樂理 14:20~15:00 
術科個別課

樂器複習 
基礎樂理 

15:10~15:50 課業輔導  課業輔導  課業輔導 



附件一 

114 學年度第二學期音樂小小班上課日期  
辦理時間：115 年 1 月 21 日至 115 年 6 月 29 日止 

備註：上課日期得因應實際情況隨時修正， 

並以竹市及本校所訂親子行事曆或本於權責彈性調整之日期或時間為準。   

                                                            

月份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說明 

上課 

天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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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22 23 24 1/21-23 下學期課程開始(補

2/11-13) 

 

 

2/23 寒假結束 開學日 

2/27 和平紀念日補假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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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9 端午節放假一天 

6/29 本學期最後一天上課 

6/30 休業式，當日沒有小小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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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期上課日數(~6/29)總計  70 

注意事項： 

1.於開課日前申請退費者，退還所繳費用之全部。 

2.開課後至未逾學期(本服務總天數)三分之ㄧ，而申請退費者，不論是否開始上課，退還

所繳費用之三分之二。 

3.開課後超過學期(本服務總天數)三分之ㄧ，未逾三分之二而 申請退費者，退還所繳費

用之三分之ㄧ。 

4.申請退費時已超過學期(本服務總天數)三分之二者，不予退費。 

5.學校因故未能開班上課(開辦本服務)者，應全額退還費用。 


